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实施细则
（修改稿）
     一、指导思想
我校为贯彻国家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精神，制定了岗位设置方案的实施细则，它是落实《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的具体步骤、方法和相关措施。
实施细则的实施体现在“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的过程中“认定资格、竞聘上岗、动态考核、以绩定级、岗变酬变”的岗位管理特点，从而建立健全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落实《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的实施细则》要体现“两个兼顾”的思想，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为学校今后发展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加强岗位管理，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二、工作程序
    岗位设置工作在实施过程中组织落实与过程管理是整个“实施细则”的重点，此次首评之后，每年年末均要有一次考核，而后进行岗位评聘，这样对每一个在岗人员的考核则是首评乃至今后的年度评聘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岗位设置工作实施细则实际是突出岗位设置的过程管理。
（一）岗位设置工作建立以下机构：
成立岗位设置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岗位设置工作的要求，认真学习有关文件，做好政策宣传和动员；由校长任组长，负责全校岗位设置的领导工作。附：《岗位设置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魏  荦   段云霞
 组员：陈  东   赵  宇    陈  琴    曹桂菊   肖  红
       董广生   曹海明    谭雪涛    李志明
成立岗位设置工作小组。分析教职工队伍的基本情况，人员结构比例；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需要，科学设岗；做好专业技术人员有关基础数据统计，提出晋级条件；制定《学校岗位设置工作实施方案》、《学校岗位设置工作实施细则》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按照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组织实施。附：《岗位设置工作小组名单》
组长：魏  荦    段云霞
组员：陈  东    赵  宇    陈  琴    王晓力   刘嵘荔
      庄  丽    张北萍 
成立岗位设置工作考核小组，按照岗位职责要求，认真组织考核，明确考核等次，并作为岗位聘用、续聘、调整和解聘的主要依据。附：《岗位设置工作考评小组名单》
组长：魏  荦
组员：段云霞    陈  东   赵  宇    陈  琴   曹桂菊
      董广生    肖  红   曹海明    宋  喆   宋玉梅 
      张世珍    阎  安        
成立岗位设置工作调解小组，调解小组负责调解在岗位设置工作中，以及考核、聘用、续聘、解聘过程中发生有争议事项的情况下，做好政策解释和教职工的思想工作，调解聘用方与受聘方之间的矛盾，使岗位设置工作有序进行。附：《岗位设置工作协调小组名单》
组长：赵  宇
    组员：段云霞    梁玉东    李志明    韩亚琴   张培然 
          陈  元    陈文静    胡  伟    郭  娜
根据岗位管理工作的特点每年要对学校三大类岗位上的每一位在岗人员进行考核，所以以上组织机构应是学校的常设机构。
（二）根据《崇文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完成以下工作：
    1、《北京市第五十中学教职工基本情况调查》
    2、《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统计表》
3、《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各岗位教职工花名》
（三）制订方案。根据《崇文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文件精神，参照本校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和等级控制标准，编制岗位设置方案和实施细则，提交教代会讨论并通过后（2009年7月21日、2009年8月15日），形成《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修订稿），2009年8月20日《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定稿。 
    （四）核准方案。岗位设置方案在教代会讨论通过后、并经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后，报区教委人事科核准，并报区人事局备案。
    （五）编制岗位说明书。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编制岗位说明书，明确拟设定岗位的工作性质、职责权限、工作目标和任务、岗位等级、任职条件和绩效考核标准等主要内容，作为人员聘用和管理的主要依据，此工作计划在2009年9月1日前完成。
（六）制定实施细则。根据区教委核准的《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制定《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管理细则》在教代会通过后，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因首评“方案”和“细则”两者要同时完成，即在2009年8月20之前通过并定稿）。
（七）组织实施。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岗位设置工作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1、这次岗位设置是首评，鉴于历史遗留问题本着“两个分开”的思路来落实：①现有在编（编制）的教职员的岗位设置工作，②2006年7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之间退休的教职工，已办理内退和离岗待退手续的教职工，以及个别病休人员的岗位设置工作，这两者根据文件精神分开落实，彼此独立成序，指标分开，互不影响。
2、岗位设置的评聘工作是建立在“岗位考核”的基础上，首评尤其要做好“管理岗”和“工勤技能岗”中“技师”、“普工”以外的考核工作，因为其每一大类中有按比例设定的“小类”，可按照 “分板块考核，板块内排序，按比例划分，对号入座”的考核思路和考核方法进行。“首评考核”和今后的“年度考核”两者的考核思路和方案大体要一致，后者是前者的“升级版”，此次突出重点解决好“首评”的考核问题。
3、《岗位说明》中岗位的工作性质、职责权限、工作目标和任务、岗位等级、任职条件和绩效考核标准等主要内容，它是进行岗位考核的主要依据。本次首评主要制定以专业技术岗为主的“岗位考核”方案，因为首评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学校岗位的90.4%（岗位考核方案见附件一、二）。
4、在专业技术岗位的评聘中涉及一线教师和二线管理人员（即有专业技术职称者），尤其在首评中要突出“向一线倾斜，指标按比例分开使用，各自排序”的原则进行。其一线和二线人员之比为7:3。
（八）组织实施。组织开展竞聘上岗工作，要按要求填写相关表格，做好相关数据统计，并将岗位聘用结果报区人事局审核备案。审核通过的，重新签订或变更聘用合同。
    （九）检查验收。区人事局和区教委人事科对我校完成岗位设置、组织岗位聘用、签订聘用合同的情况进行认定，认为符合政策规定、完成规范，根据所聘岗位确定岗位工资待遇。
三、相关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双肩挑”的有关问题。根据文件精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同时在两类岗位上任职。事业单位首次进行岗位设置工作时，根据行业特点，八级以上管理岗位工作人员确需兼任专业技术工作的，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区人事局批准，可确定到‘双肩挑’岗位。”
1、在“双肩挑”岗位工作的管理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业务能力和水平，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可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但须占专业技术岗位比例数额，原则上只进入本职务最低等级。
2、对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优秀人才，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区人事局批准后，可以晋升内部等级。
   （二）关于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数额的使用问题。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数额的使用实行按岗位总量和实有人数双重控制的办法。
我校是首次进行岗位设置的单位，在核定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数额时：
    1、在不突破现有（在册）比例的情况下，以专业技术岗位总量为核定基数，确定各专业技术岗位相应级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2006年7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之间退休人员、内退、离岗待退人员）。
    2、岗位聘用时，以实有在岗（编制）的专业技术人员为基数，核定结构比例数额，在此范围内聘用专业技术人员。
   （三）关于内退、离岗待退人员岗位设置有关问题。按北京市人事局有关规定执行。
   （四）关于政工师岗位设置有关问题。政工人员在本次岗位设置中，暂确定为管理岗位。已兑现政工师工资待遇的政工人员在首次进行岗位设置时，其工资待遇维持不变，待国家和北京市出台新的政策时按新政策执行。
    事业单位实施岗位设置管理制度，是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是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的重要步骤，是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实施细则是依据《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修改稿）》制定的。以上内容若有未尽事宜经教代会讨论后，在校行政会研究后，做出修改并交付教代会讨论通过。
                              2009年8月15日教代会通过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实施细则（初稿）》于2009年8月15日在学校教代会通过形成修改稿，校行政会对《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实施细则（修改稿）》文字集体讨论核准后形成《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岗位设置方案实施细则》，2009年8月28日报区教委人事科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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